
上下班途中接单顺风车
出事故后保险公司拒赔

法院：不构成营运行为，保险公司应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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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共享出行的普及，私家车上下班途中偶尔接单顺风车已成为常见现象。然而，当事故发生后，保险公司

常以“改变车辆使用性质为营运”为由拒赔商业三者险，车主与乘客的权益保障陷入困境。近日，牟平区人民法院
发布一起典型案例，法院认定上下班途中接单顺风车不构成营运行为，保险公司应在保险限额内予以赔偿。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
十七条 订立保险合同，采用保险
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保险人向投
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
款，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
的内容。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
的条款，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
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
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
示，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
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
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该条款
不产生效力。

第五十二条 在合同有效期
内，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显著增
加的，被保险人应当按照合同约
定及时通知保险人，保险人可以
按照合同约定增加保险费或者解
除合同。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应
当将已收取的保险费，按照合同
约定扣除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
至合同解除之日止应收的部分
后，退还投保人。

被保险人未履行前款规定的通
知义务的，因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
显著增加而发生的保险事故，保险
人不承担赔偿保险金的责任。

本案的焦点问题是小崔驾驶车辆
从事顺风车的行为是否属于营运活动，
是否导致车辆危险程度显著增加，保险
公司是否应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
赔偿责任。

牟平区人民法院认为，提供顺风车
服务是否构成营运活动，是否会导致车
辆危险显著增加，应根据其接单频率、行
驶路线、费用收取等情况综合认定。经
查，小崔所接顺风车订单确实在其从工
作地点回家的路线途中，不存在为接单
而改变用车途经路线的情况，且接单量
较少，并不会增加车辆使用的危险程
度。小崔顺风车收取的费用为平台自动
计算的成本费用，也不存在不合理收费
情形。保险公司亦未提交其他证据证实
小崔存在改变车辆使用路线及频繁接单
的情形。最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在商
业三者险限额内按责赔偿70%。

法官表示，购买汽车保险时，“家庭
自用”性质与“营运”性质在风险评估和

保费计算上存在本质区别。车主在投
保时务必如实告知车辆用途，购买相应
的保险险种，如在后续使用时改变了车
辆用途，应及时告知保险公司并办理险
种变更手续。

在司法实践中，国务院办公厅发布
的《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
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第十条规定，私人小
客车合乘，也称为拼车、顺风车，是由合乘
服务提供者事先发布出行信息，出行线
路相同的人选择乘坐合乘服务提供者的
小客车、分摊部分出行成本或者免费互
助的共享出行方式。因此，当私家车出
现频繁接单、改变常规路线、盈利明显超
出成本、接单时间不局限于个人通勤的
特定时间等情况，通常认定为车辆已从

“家庭自用”性质转变为“营运”性质，相较
于家庭自用，营运车辆的行驶时间、里程、
路况复杂程度均大幅增加，危险程度显
著增加，车主若未履行通知义务，保险公
司有权依据合同约定拒绝商业险赔付。

小崔家在福山区，在牟平区上班，
平时往返居住地和工作单位之间的路
上偶尔会接单顺风车。2024年2月，小
崔驾驶私家车在上班途中与老赵驾驶
的车辆发生碰撞。经交警确认，小崔承
担此次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老赵承担

次要责任。小崔在某保险公司投保了
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

事后，小崔向该保险公司申请理
赔。保险公司称，案涉车辆存在接单赚
取运费的行为，实际改变了标的车辆的
使用性质，并以此为由拒绝赔偿。

国家卫生健康委17日公布《中华人民共
和国献血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
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是自1998年《中华
人民共和国献血法》实施以来的首次重大修
改，征求意见稿内容扩充至60条，包括总则、
组织动员与社会责任、血液采集与临床用血、
保障与激励、法律责任等五个方面。

根据征求意见稿，献血工作坚持自愿
无偿、保障安全的原则，是实施健康优先发
展战略的重要举措，应当以人民健康为中
心，健全政府组织领导与保障、社会协调宣
传动员、单位（社区）落实组织推动和个人
自愿参与的工作机制。

征求意见稿明确，每个县（市、区）至少
设置一个固定献血屋（点），人口较多和用
血需求较大的县（市、区）应酌情增设。各
省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当建立稀有血型
献血者数据库，监测稀有血型血液实时库
存动态，制定应急调配预案，确保紧急情况
下稀有血型献血者可以快速响应，保障患
者临床用血需求。

无偿献血是一项崇高的公益行为。征
求意见稿提出，提倡十八周岁至六十五周
岁的公民在符合健康要求的情况下自愿献
血。血站对献血者每次采集全血不得超过
四百毫升，两次采集全血间隔期不少于九
十天。 据新华社

最高人民法院12月17日发布了修
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此次修改
增加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相关案由，并细
化完善了知识产权、竞争纠纷等相关案
由，案由总量达到1055个，自2026年1
月1日起施行。

据悉，此次修改是《民事案件案由规
定》施行以来的第三次修正。2020年第
二次修正后的规定施行以来，安全生产
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反垄断法、妇女权
益保障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制定
或修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审判实践

中出现了许多新型民事纠纷，难以恰当
归入现有案由，需要对规定及时予以补
充和完善。

此次修改更加注重案由的简洁明
了、方便使用，通过具体案由的增加、删
除、升级、降级等不同方式修改具体案
由 206 个，案由数量从 929 个调整为
1055 个。修改后的规定增加数据、网
络虚拟财产相关案由，并细化了知识产
权相关案由，完善了竞争纠纷、商事纠
纷相关案由。

结合海事审判实践需要，此次修改

完善了海事海商相关案由。修改后的规
定还完善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
业合作社相关案由，针对新就业形态、老
年人权益保护等人民群众所急所盼的领
域完善了相关案由。

此外，修改后的规定进一步细化了
港澳台居民律师可代理案件所对应的第
三级案由，并丰富了第三级案由项下的
第四级案由，增加了港澳台居民律师可
代理的案件类型，以进一步促进港澳台
居民律师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据新华社

最高法发布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增加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相关案由

咨询：烟台市职工普通门诊报销是否有
定点的限制？在哪些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
诊医疗费可以结算？

答复：职工普通门诊统筹实行定点就医，
参保人在全市公布的职工普通门诊定点医药
机构就医发生的符合医保政策规定费用可以
结算。参保人可以登录烟台市医疗保障局官
方网站点击“通知公告”查询全市职工普通门
诊定点医药机构名单。在非普通门诊定点医
药机构发生的医疗费用不予结算。

咨询：个账共济手机绑定操作流程是什么？
答复：烟台市参保人可以通过“烟台市

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申请设立(变更、取
消)个账共济账户。参保人关注并登录“烟
台市医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点击医保服
务-办事大厅-个账共济，进行实名认证；
点击“添加家庭成员”，按要求填写正确信
息；点击“提交”，完成个账共济绑定。

咨询：我父亲是烟台市的退休职工，他今
年身体不好总是住院，我看出院时医院给的结
算单，为什么每次住院的起付标准都不同呢？

答复：职工医保住院起付标准为：一级
医院200元，二级医院500元，三级医院
800元；第二次住院按50%执行；第三次及
以后住院不再设置起付标准。恶性肿瘤患
者在一个医疗年度内多次因放疗、化疗、靶
向药物治疗住院发生的医疗费用，只扣一
次起付标准。

咨询：我现在已经在济南缴保险了，之前
在烟台缴纳的年限办理了转移。我社保卡里
还有一部分钱，应该如何取出来？

答复：（1）现场办理：转移接续参保人
员可以持本人有效证件和本人名下银行账
户到医保经办窗口现场办理。（2）网上办
理：转移接续参保人员可以关注“烟台市医
疗保障局”微信公众号，在医保服务-办事
大厅-我要办事-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中
上传本人身份证或社保卡、本人名下银行
账户办理。 张孙小娱 衣宝萱

职工普通门诊报销
是否有定点的限制？

时隔27年
我国献血法拟迎首次修订

我的车上班
途中出了车祸，我
在你们公司投保
了商业三者险，现
在申请理赔。

你的车存在接单
赚取运费的行为，实际
改变了车辆使用性质，
我们拒赔商业三者险。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偿70%

开私家车上下班接单顺风车

保险公司


